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次校務(行政)會議提案

	案    由
	修正本校「…………..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
(訂定本校「…………..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)



	說    明
	一、本要點業經○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第○次○○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
…

	辦    法
	本要點經本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(本要點經本會議通過後，續提○○會議審議。)

…


	附     件
	一、修正草案對照表

二、修正要點
三、原要點
四、會議紀錄
…


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(或校務代表)：

一、訂定行政規則草案之格式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要點草案

               

	
	規　　　定
	說　　　明

	

	一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……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○○○要點」 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


	一、○○辦法第○條第○項規定「……。」，為本要點訂定之依據。

因……，爰增訂本點。
二、…………

	

	二、本要點……如下：

（一）……
（二）

前項第二款所稱…，……。
	

	

	三、……
（一）

1.

2.
	

	
	…
	

	
	
	

	
	○、本要點經○○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


※如附總說明，則其標題名稱為「○○○要點草案總說明」。

二、修正行政規則草案之格式

○○○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
或(○○○要點第一點、第五點、第六點修正草案對照表)
(○○○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)
	修　正　名　稱
	現　行　名　稱
	說　    　明

	○○○○○要點
	○○○要點
	為……，爰修正本要點名稱。

	修　正　規　定
	現　行　規　定
	說　　　　明

	一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……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00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
	
	一、本點新增。
二、為……，爰增訂本點。

	二、本會之任務如下：
（一）
（二）
	一、本會之重要職掌如左列：
（一）
（二）
	一、點次變更。
二、序言所定「重要」、「列」等字刪除。本會為任務編組，非正式單位，故將「職掌」修正為「任務」。

	
	二、本會設……。
	一、本點刪除。
二、為……，爰刪除本點。

	三、
	三、
	

	○、本要點經○○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
	


＊如附總說明，其標題名稱為

「○○○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。(修正各點次已達二分之一以上時，為全案修正)

「○○○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。(修正各點次在4點以上，未達二分之一者)

「○○○要點第一點、第五點、第六點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。(修正各點次在3點以內者)
＊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：

1. 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，請於修正條文欄劃線。

2. 現行條文於修正時部分刪除者，請於現行條文欄劃線。

3. 整條新增或刪除者，請於說明欄劃線；整項、款、目新增或刪除者，請於修正條文欄或現行條文欄中新增或刪除之項、款、目部分劃線。
三、訂定法規草案之格式
（一）擬案階段

	○○○○辦法草案總說明

………………（詳述訂定意旨及政策取向），爰擬具「○○○○辦法」草案，其要點如下：

一、……………。（草案第○條）

二、……………。（草案第○條）



	
○○○○辦法草案

條   文

說   明

第一條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……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○○○辦法」 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本辦法訂定依據。

第二條  ……………。

……………。

第○條  ……………。

本辦法施行日期。

第○條  本辦法經○○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四、修正法規草案之格式
（一）擬案階段

	○○○○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

………………（略述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），爰擬具「○○○○辦法」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
一、……………。（修正條文第○條）

二、……………。（修正條文第○條）

三、因……………，爰刪除現行條文第○條。

四、……………。（修正條文第○條）

	○○○○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

修 正 條 文

現 行 條 文

說   明

第1條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……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○○○辦法」 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第一條  ………。

……………。

第二條  ………。

第二條  ………。

……………。

第○條  ………。

第○條  ………。

……………。

第○條  本辦法經○○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1.全案修正（修正之條數已達總條數之二分之ㄧ）：

2.部分條文修正（修正之條數超過三條，但未達總條數之二分之ㄧ）：

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比照全案修正方式製作，並將其所稱「修正草案」改寫為「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
3.三條以下修正：

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比照全案修正方式製作，並將其所稱「修正草案」視情形改寫為「第○條修正草案」、「第○條、第○條修正草案」或「第○條、第○條、第○條修正草案」。於僅修正一條之情形，總說明無須分點說明，僅修正二條、三條之情形，如修正內容單純，亦可無須分點說明。

4.法規命令有附表或附件而與條文同時修正時，不調整條文對照表而另行製表處理，惟共用總說明，且

(1)全案修正：總說明表頭無須調整。

(2)部分條文修正或三條以下修正：屬擬修正條文之附表或附件者，總說明表頭無須調整。不屬擬修正條文之附件或附表者，總說明表頭視情形調整為「○○○○辦法部分條文及第○條附表（件）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○○○○辦法第○條及第○條附表（件）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○○○○辦法第○條、第○條及第○條附表（件）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○○○○辦法第○條、第○條、第○條及第○條附表（件）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。

(3)附表（件）之對照表格式如下：

	第○條附表（件）○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規定
	現行規定
	說明

	
	
	


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

66年2月8日行政院台規字第1008號函訂定

67年9月8日行政院台67規字第8166號函修正

69年1月10日行政院台69規字第0364號函修正

70年12月18日行政院台70規字第18283號函修正

73年4月2日行政院台72規字第4821號函修正

93年10月22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0930084858號函修正全文及名稱（原名稱：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）

101年5月22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010131553號函修正
107年3月27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68466號函修正

113年11月11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135019370號函修正
第一章　法規之草擬

一、準備作業
（一）把握政策目標：法規（指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法律、命令，包含行政程序法所稱法規命令，以下同）是否應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，須以政策需要為準據。

（二）確立可行作法：法規必須就其可行性進行評估，並採擇達成政策目標最為簡便易行之作法。

（三）提列規定事項：達成政策目標之整套規劃中，惟有經常普遍適用且必須賦予一定法律效果之作為或不作為事項，方須定為法規，並應從嚴審核，審慎處理。下列事項，不應定為法規：
1.
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所定之機關內部一般性規定與第2款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。

2.
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指示。

3.
機關於其權限範圍內之職務協助事項。

（四）檢討現行法規：

1.
應定為法規之事項，有現行法規可資適用者，不必草擬新法規；得修正現行法規予以規定者，應修正有關現行法規；無現行法規可資適用或修正適用者，方須草擬新法規。

2.
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一法規時，必須同時檢討其有關法規，並作必要之配合修正或廢止，以消除法規間之分歧牴觸、重複矛盾。

二、草擬作業
（一）構想要完整：法規應規定之事項，須有完整而成熟之具體構想，以免應予明定之事項，由於尚無具體構想而委諸於另行規定，以致法規施行後不能貫徹執行；草擬時，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，應會商有關機關；必要時，並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、公聽會；有增加地方自治團體員額或經費負擔者，應與地方自治團體協商；對於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，亦應有完整之評估。

（二）體系要分明：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法規，須就其內容，認定該法規在整個法規體系中之地位以及與其他法規之關係，藉以確定有無其他法規必須配合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，並避免分歧牴觸。

（三）結構要單純：一條文規範一重點，分項書寫之條文，以不超過五項為原則，避免條文結構過於龐雜，不易辨識、理解及引用。

（四）用語要簡淺：法規用語須簡明易懂，避免使用艱深冷僻之用字用語，文體應力求與一般國民常用語文相切近，並符合法律統一用字（語）。

（五）法意要明確：法規含義須明顯確切，屬授權性質之規定，其授權目的、內容及範圍，應具體明確。
（六）名稱要適當：制（訂）定法規及修正現行法規時，宜就其所定內容之重心，依下列規定定其名稱
1.
法律

(1) 法  ：屬於全國性、一般性或長期性事項之規定者稱之。

(2) 律  ：屬於戰時軍事機關之特殊事項之規定者稱之。

(3) 條例：屬於地區性、專門性、特殊性或臨時性事項之規定者稱之。

(4) 通則：屬於同一類事項共通適用之原則或組織之規定者稱之。

2.命令

(1) 規程：屬於規定機關組織、處務準據者稱之。

(2) 規則：屬於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者稱之。

(3) 細則：屬於規定法律施行之細節性、技術性、程序性事項或就法律另作補充解釋者稱之。

(4) 辦法：屬於規定辦理事務之方法、權限或權責者稱之。

(5) 綱要：屬於規定一定原則或要項者稱之。

(6) 標準：屬於規定一定程度、規格或條件者稱之。

(7) 準則：屬於規定作為之準據、範式或程序者稱之。

第二章　法規草案之格式

三、法規制（訂）定案：

（一）標題：載明「（法規名稱）草案」。

（二）總說明：法規制（訂）定案應加具撰一「總說明」，於序言中說明必須制（訂）定之理由（必要時應包括所用名稱之理由），並逐點簡要列明其制（訂）定之要點；同時說明執行所需人員及經費之預估。

（三）逐條說明：每一條文及其立法意旨，逐條依式說明，其表稱為逐條說明。

四、法規修正案
（一）標題：法規名稱有修正時，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；其書寫方式如下：
1.
全案修正：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者，書明「（法規名稱）修正草案」。

2.
部分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4條以上，未達全部條文之二分之一者，書明「（法規名稱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
3.
少數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3條以下者，書明：「（法規名稱）第○○條修正草案」或「（法規名稱）第○○條、第○○條、第○○條修正草案」。

（二）總說明：法規修正時，應加具「總說明」，於序言中彙總說明法規制（訂）定或修正之沿革、必須修正之理由或法規名稱之變更，並逐點簡要列明其修正要點。其標題名稱如「（法規名稱）第○○條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（法規名稱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（法規名稱）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。同時說明執行所需員額及經費之預估。

（三）條文對照表：條文對照表之標題名稱如「（法規名稱）第○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」、「（法規名稱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」、「（法規名稱）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」。

第三章　行政規則草案之格式

五、行政規則以逐點方式規定者，適用本章之規定。

六、行政規則訂定案

（一）標題：行政規則之名稱避免與法規名稱相同，其以逐點方式規定者，以「第○點」稱之，不使用「第○條」、「條文」等字詞。

（二）總說明：如附總說明，則其標題名稱為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草案總說明」，其序言應說明必須訂定之理由，並逐點簡要列明其訂定之要點。

（三）逐點說明：每一點及其規定意旨，逐點依式說明，其表稱為逐點說明。

七、行政規則修正案

（一）標題：行政規則名稱有修正時，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；其書寫方式如下：
1.
全案修正：修正各點達全部點次二分之一者，書明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修正草案」。

2.
部分規定修正：修正各點在4點以上，未達全部點次之二分之一者，書明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部分規定修正草案」。

3.
少數規定修正：修正各點在3點以下者，書明：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第○點修正草案」或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第○點、第○點、第○點修正草案」。

（二）總說明：行政規則修正時，如附總說明，於序言中彙總說明必須修正之理由或名稱之變更，並逐點簡要列明其修正要點，其標題名稱如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部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第○點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。

（三）對照表：對照表之標題名稱如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修正草案對照表」、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」、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第○點修正草案對照表」。

第四章　命令之發布

八、發布令不列「受文者」，應刊登政府公報。

各機關發布命令時，應具備「發布令」、「送刊政府公報函」、「送立法院函」、「分行相關機關函」，其由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發布者，應另具「報行政院函」；由行政院發布者，視情形另具「復主管機關函」。
九、應由二以上機關發布之命令，其陳報行政院核定、發布或送立法院時，主稿機關均應與有關機關會銜辦理。列銜次序以主稿機關在前，會稿機關在後。
十、二以上機關會銜發布命令，由主稿機關依會銜機關多寡，擬妥同式發布令及有關函稿所需份數，於判行後，備函送受會機關判行，並由最後受會機關按發文所需份數繕印、填註發文字號（不填發文日期）用印，依會稿順序，逆退其他受會機關填註發文字號（不填發文日期）用印，依序退由主稿機關用印並填註發文日期、文號封發，並將原稿一份分送受會機關存檔。

十一、各機關發布命令，應於發布後將發布文號、日期、條文、總說明、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、廢止之原條文及理由，即送立法院，並報行政院備查。

第五章　行政規則之分行或發布

十二、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之行政規則者，其訂定或修正，以函分行有關機關，不採發布方式，亦無須規定「自發布日施行」或「報○○核定後施行（或實施）」，並避免使用「頒行」、「發布」等語詞；不再適用時，應以函「停止適用」；其訂定、修正或停止適用之生效日期，均應於分行函或刊登政府公報之分行函中敘明。
十三、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之行政規則者，其訂定或修正，應由其首長簽署，並登載於政府公報以令發布之，不再適用時，應以令發布「廢止」；其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生效日期，均應於令中敘明。
第六章　作業管制

十四、法規之草擬作業，應預定進度予以列管，所擬之法規案，應由法制單位或指定之專責人員從法律觀點深入研究，遇有法制疑義時，得召開會議研商，並經仔細核對後，方能陳報行政院審查、核定或發布。

十五、各機關應將已完成公（發）布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法規條文及廢止法規名稱登載於各機關之網站。

十六、草擬法律制定、修正或廢止案時，對於應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法規命令，應一併規劃並先期作業，於法律公布施行後六個月內完成發布；其未能於六個月內完成發布者，應說明理由並自行評估完成期限陳報行政院，其延後發布期限不得逾六個月。但法律明定自特定日施行者，法規命令應配合該特定施行日完成發布，俾自同日施行。

十七、各機關應指定法制單位或專責人員建立法規及行政規則個案檔卷，並彙整其歷次修正資料，以利查考。

第七章　法規研釋

十八、各機關適用法規有疑義時，應就疑義之法條及疑點研析各種疑見之得失，擇採適法可行之見解。如須函請上級機關或其他機關釋復時，應分別敘明下列事項：
（一）有疑義之法條及疑點。

（二）各種疑見及其得失分析。

（三）擬採之見解及其理由。

十九、法規之解釋令（函）於擬釋時，應有法制人員參與。

第八章　附則

二十、地方政府機關之法制作業，得參照本注意事項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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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表稱為「對照表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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